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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17 日與

財團法人法

律扶助基金

會雲林分會

合辦「不予假

釋之救濟途

徑及酒駕法

律」活動。 

  
    吳聰汝科長致詞歡迎情形        梁家樺律師法律宣導情形 

  

     梁家樺律師法律宣導情形   梁家樺律師及吳科長接受提問情形 

    吳聰汝科長致詞歡迎，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雲林分會梁家樺律師，

蒞監宣導不予假釋救濟途徑及酒駕法律等，梁律師製作相關簡報詳細說明，
收容人專注聆聽。吳聰汝科長就酒駕撤銷假釋部分，舉例說明:曾有無期徒

刑收容人假釋後一時貪杯，酒駕判刑 2月，遭撤銷假釋入監執行無期徒刑殘

刑。吳科長特別叮嚀收容人，假釋後行事應更加謹慎，飲酒不出門，或由友
人代駕或叫計程車服務，切忌酒駕誤事。 

  


